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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

用對象及實施方式」，並自中華民國

108年7月1日生效

依據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

一 公告事項說明

01 主旨、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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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用塑膠吸管

指供消費者一次使用，用過即丟之特性而設計加工製成

而專供吸食飲料時使用之塑膠材質管狀物，客觀上不再

經洗滌後重複提供消費者使用者。

內食餐飲

指消費者購買餐飲後，於限制使用對象所提供餐飲之場

所現場食用。但不包括限制使用對象以外帶形式提供餐

飲者。

一 公告事項說明

02 本公告用詞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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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部門

指於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軍事機關、國軍福

利品供應站等場所內經營福利社、合作社、餐廳、其他

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機關、事業機構或民間業者。

學校

指於學校內經營福利社、合作社、餐廳、其他從事販賣

或餐飲業務之學校或民間業者，但不包括特殊教育學校

。

一 公告事項說明

03 限制使用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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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

百貨公司業指在同一場所提供多種商品分部門零售者；購

物中心指結合購物、休閒、文化、娛樂、飲食、展示及資

訊等設施於一體者。凡在上開百貨公司業或購物中心場所

內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業者均屬之。

連鎖速食店

指從事提供便利性速食品，而以連鎖形態經營之行業，且

營業範圍於建築物內或由建築物內延伸至騎樓、人行道等

公共空間，且提供座位供消費者點叫後可在現場食用者。

一 公告事項說明

03 限制使用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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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使用對象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

吸管供內食餐飲使用。

一 公告事項說明

04 實施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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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屬本公告所定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範圍

環保標章
(生物可分解塑膠)

01 02
已附有吸管的商品，
且公開陳列

一 公告事項說明

經認定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公告之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項目

「生物可分解塑膠」，並取得

環保標章使用證書者。

工廠出廠已附有吸管之商品，且

公開陳列供選購者。

04 實施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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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，

進入限制使用對象提供餐飲之場所，檢

查一次用塑膠吸管之使用情形，限制使

用對象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

一 公告事項說明

05 稽查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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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生效日起至109年6月30日，業者第

一次違反規定者先施以勸導，第二次及其

後違反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1條第3項規

定，處新臺幣1,200元至6,000元罰鍰。

109年7月1日起限制使用對象違反本公告

規定者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1條第3項規

定處罰。

一 公告事項說明

06 罰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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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二 列管現況

行業別 列管家數

1.政府部門 121

2.學校
公立學校 87

私立學校 33

3.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 46

4.連鎖速食店 337

總計 6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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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認定原則

政府部門的認定原則01

政府辦公廳舍及政府設立之場館範圍內屬之，場

館名稱為國立、市立、縣立等。

※包括 :如政府辦公大樓、國立博物館(如國立海洋生物博

物館)、市立運動中心、政府設立之森林遊樂區(如國軍

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設之武陵農場、行政院農委會林

務局設之合歡山國家森林遊樂區)。

※不包括 :如松山文創園區、臺北小巨蛋、國家兩廳院

(由行政法人經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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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認定原則

公營事業機構的認定原則02

以服務員工為主要目的設立之福利社、合作社、

餐廳、其他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者。

※包括 :如公營事業員工餐廳。

※不包括 :如臺北自來水園區、觀光糖廠內供旅客及遊客

餐飲服務者。

註 :委外以百貨公司模式經營之交通場站(如台北車站)

已屬百貨公司業，屬列管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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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認定原則

內用外帶的認定原則03

消費者於櫃檯處點餐時表示以內食用餐時，不得

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。

註 :若消費者於點餐時，明確表示外帶餐點，但於取得

餐點後因個人因素改為內用者，因其屬消費者個人

行為，非可究責於餐飲業者，故餐飲業者不會因此

受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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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認定原則

違反規定處分對象的認定原則04

機關、事業機構除自行經營外，有可能以發包、

租賃或多重委託，因公告原文規定之限制使用對

象為場所內之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機關、事業

機構或民間業者，以行為人為處分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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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認定原則

環保標章認證的生物可分解塑膠吸管05

環保標章
(生物可分解塑膠)

經認定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

之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項目「生物可

分解塑膠」，並取得環保標章使用

證書者。

稽查人員進行稽查時，若業者表示此提供的吸管

為環保標章認證的生物可分解塑膠吸管，需煩請

業者提供環保標章認證之文件以示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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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(3)四 配合事項

本公告生效日前

將發送A4宣傳

單及圓貼，需請

相關業者張貼於

明顯處，並主動

向消費者進行宣

導。

A4宣傳單

圓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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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未來推動規劃

 108年7月1日起逐步限制政府機關、學校、百貨公司及購

物中心、連鎖速食店等4大行業內用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

吸管。

暫不管制生物可分解吸管及本身含吸管產品。

同步以輔導方式鼓勵業者外帶不提供一次用塑膠吸

管，後續再考量第一階段實際實施情形，將外帶一併納

入於法令管制。

替代方式

領有「生物可分解塑膠
」環保標章認證之吸管
及工廠出廠已附有吸管
之商品不在管制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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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窗口：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資源循環管理科-李斦儒小姐

02-2720-8889#4570

E-MAIL：la-2989@mail.Taipei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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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報、貼紙、宣導單、宣傳影

片、簡報資料等可至臺北市政

府環境保護局首頁-最新消息

(公告)(https://www.dep.gov.taipei/ )

下載。

https://www.dep.gov.taipei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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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

